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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司法院院台廳民三字第1110035872號令修正發布第60、61、66、75、97條條文、第62條條文之附式六及第63條條文之附圖；其中，第60、61、66條條文及第62條條文之附式六，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公證法施行細則§49


